
附件1
个人经商办企业情况申报表
	申报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所在企业名称及职务
	

	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所办企业与本企业业务往来情况

	序号
	本人及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姓名
	与申报人关系
	身份证号
	所办企业名称及所任职务
	业务往来情况
	备注

	
	
	
	
	
	有业务往来的
集团内部企业名称
	业务往来具体情况
	近三年交易总额（万元）
	

	1
	
	
	
	
	
	
	
	

	2
	
	
	
	
	
	
	
	

	3
	
	
	
	
	
	
	
	

	4
	
	
	
	
	
	
	
	

	5
	
	
	
	
	
	
	
	

	6
	
	
	
	
	
	
	
	

	7
	
	
	
	
	
	
	
	


注：1.如本人经商办企业，该企业不管是否与集团公司（东方电气集团）有业务往来，均须填报经商办企业情况，在“与申报人关系”栏填本人；
2.不管本人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是否经商办企业，均须将相关信息填至“姓名”“与申报人关系”“身份证号”栏；
3.同一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与集团公司多家内部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需要逐一列出，不得遗漏；
4.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多人存在与集团公司多家内部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需要逐一列出，不得遗漏；
5.“与本企业业务往来”包括与集团公司系统内任一企业有业务往来；
6.“业务往来具体情况”填写最早业务开始时间、业务往来主要内容等；
7.若不存在本人经商办企业及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所办企业与集团公司业务往来情况的，要进行“零申报”，在“所办企业名称及所任职务”栏填写“无”；
8.2019年1月1日以后，退出股份、解聘高级职务、所办企业注销等情况也应填报，在备注中说明。
本人对上述所填报内容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如有虚假，愿接受组织处理。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